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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某某餐饮店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油烟污染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 6月 15日 10时 30分，息县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巡

查至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城澺息侯大道与李若星大道交叉口北 200

米 03号时发现息县某某餐饮店经营的息县中心医院东食堂在操

作期间未开启油烟净化设施，且油烟净化器长期未清洗造成油烟

污染。2023年 6月 20日 10时 30分经执法人员现场复查，该食

堂油烟净化器于6月16日清洗，操作期间油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

二、处理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

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的规定，但是，其违法行为亦适用“息

县城市管理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中对“排放油

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

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从轻行政处罚适用情形：“1.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2.



—2—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3.及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正确使用油烟净

化设施、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按照国家标准排放油烟；4.未造

成较大环境影响的。”，经法制审核和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认为该公司初次违法，且情节轻微、未造成较大环境影响，作出

罚款 10000元的减轻处罚决定。

三、示范意义

息县城市管理局运用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

充分考量相关因素和执法效果，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积极适

用减轻处罚条款，采取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行政管

理目的，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执法过程中注重引导当事人

自觉守法、自律经营，切实履行餐饮油烟主体责任增强社会责任

感，推动形成良好的守法社会氛围。


